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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選舉委員會第86次委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8年 2月 20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17時 

地點：本會 4樓會議室 

主席：林委員敏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幼靜 

出席人員：吳委員尊仁、方委員春意(請假)、李委員寬治、黃委員奕

凱、梁委員憲忠、李委員亭萱、陳委員三思、黃委員順天、

李委員富貴、胡委員美音、李委員玲玲 

列席人員：孫召集人立展、曹總幹事桓榮(請假)、陳副總幹事寶德、

廖副總幹事財保、李組長錫冰、唐組長敏慧、謝主任保釧、

李主任雅薪、李主任金福(曾科員國裕代) 

 

報告事項： 

一、確認第 85次委員會議紀錄。 

決  定：確認。 

二、第 85次委員會議決定事項執行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三、各組室報告 

第 1 案：中央選舉委員會於 108 年 1 月 11 日發布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

舉臺中市、臺南市、高雄市、新竹縣及屏東縣選舉區變更公

告 1份，報請公鑒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108年1月11日中選務字第10800000912

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本市部份由原９選舉區變更為８選舉

區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第 2 案：檢陳本會罰鍰案件執行情形管制表一種，如附件，報請公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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鑒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辦理罰鍰案件執行事項處理要點第 15

點辦理及中央選舉委員會 108 年 1 月 4 日中選法字第

1070033407 號函辦理（如后附函）。 

二、 受處分人洪淵能撕毀選票案，其應繳之罰款新臺幣 7,500 元

業於 107 年 12 月 20 日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大順郵

局扣押該款項，業由本會收取支票並繳清罰款，經報中央選

舉委員會，同意解除該員列管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 

討論事項： 

第 1 案：檢陳「高雄市第 3 屆左營區新中里里長補選」工作進行程序

表、候選人申請登記暨姓名號次抽籤須知、選舉公告、候選

人登記公告等各 1份，提請追認。 

說  明： 

   一、依據高雄市政府 108年 1月 19日高市府民自字第 10830163300

號函辦理。 

   二、為辦理上開補選，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暨其施行細則，

訂定「高雄市第 3 屆左營區新中里里長補選工作進行程序

表」，擬訂於 108 年 1 月 23 日發布選舉公告、108 年 1 月 24

日發布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項公告、108年 1月 28日至

1 月 30 日受理候選人申請登記、108 年 3 月 6 日候選人抽籤

決定號次，並於 108年 3月 16日舉行投票。 

三、本案因年假將屆，經徵詢各位委員同意，並先簽奉主任委員

核定後，工作進行程序表於 108 年 1 月 22 日高市選一字第

1083150023號函知相關單位依期程辦理。另以 108年 1月 23

日高市選一字第 1083150026號發布選舉公告、108年 1月 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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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高市選一字第 1083150027號發布登記公告，並函送區公所

依公告日期張貼及陳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。 

四、另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訂頒「各級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罷免

期間之計算方式」及「高雄市選舉委員會各區選務作業中心

設置要點」第 8 點規定，於里長補選時，區選務作業中心比

照本會辦理選舉期間為 1 個半月。本次里長補選本會及區選

務作業中心選舉期間擬訂自 108 年 2 月 2 日起至 108 年 3 月

16日止計 1個半月。 

辦  法：擬請同意追認。 

決  議：同意追認。 

 

第 2 案：高雄市第 3 屆左營區新中里里長補選候選人資格審查案，提

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4條第 1項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旨揭里長補選申請登記期間自本（108）年 1 月 28 日至 1 月

30日止 3天，左營區公所共受理 5位候選人登記。各該申請

登記人員經各區公所審查均符合規定，並報本會審定。（審查

資料如附件暨登記冊各 1份） 

三、審查結果，各該候選人積極要件符合規定（均年滿 23歲、於

該里繼續居住 4個月以上）；至其消極要件經依規定函請相關

機關查証結果，亦未發現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6條等不

得登記為候選人之情事，擬准予登記。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知各區公所通知審查合格之候選人，於本(108)

年 3 月 6 日公開抽籤決定候選人名單上之姓名號次，並由本

會依法於 3月 10日公告候選人名單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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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案：擬具「公告高雄市第 3 屆左營區新中里里長補選投開票所地

點」（稿）一種，如附件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  一、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第 30條第 1項規定辦理。 

  二、依本次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規定，投開票所設置地點應於 108

年 2月 20日前公告。 

辦  法： 

  一、俟通過後依規定於 108年 2月 20日前公告，並函知本市左營

區公所、左營區戶政事務所查照。 

  二、經審議通過或經公告後，若有因故須變更者，請同意授權主

任委員核定變更及更正公告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 4 案：有關本市第 3 屆左營區新中里里長補選候選人政見稿、競選

辦事處審查情形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（以下稱本法）第 47 條第 4 項：「候選

人之政見內容，得以文字、圖案為之，並應使所有候選人公

平使用選舉公報版面；其辦法，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定之。」。

同條第 6 項：「候選人政見內容，如有違背第 55 條規定者，

選舉委員會應通知候選人限期自行修改；屆期不修改或修改

後仍有未符規定者對未符規定部分，不予刊登選舉公報」。

同條第 7 項前段：「候選人個人及政黨資料，由候選人及政

黨自行負責。其為選舉委員會職務上所已知或經查明不實

者，不予刊登選舉公報」。 

二、本法第 55 條規定，候選人競選言論不得有下列情事：（1）

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外患罪。（2）煽惑他人以暴動破壞社會

秩序。（3）觸犯其他刑事法律規定之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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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另本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5 款：「刊登選舉公報之政

見及個人資料。候選人學歷為學士以上學位，其為國內學歷

者，應檢附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授予學位證明文件；為

國外學歷者，應檢附經我國駐外使領館、代表處、辦事處或

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歷證明文件，畢業學校

應經中央教育行政機關列入參考名冊，未列入參考名冊者，

應經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認可；其為大陸地

區學歷者，應檢附中央教育行政機關採認之證明文件；其為

香港或澳門學歷者，應檢附經行政院在香港或澳門設立或指

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學歷證明文件，畢業學校應

經中央教育行政機關列入認可名冊」。未檢附證明文件者，

選舉公報不予刊登該學歷。 

    但候選人大學以上之國內外學歷證明文件，於 93 年 3 月 20

日以後辦理之總統、副總統選舉及 97 年 1 月 12 日以後辦理

之各項公職人員選舉；大陸地區學歷證明文件，於 103 年 11

月 29 日以後辦理之各項公職人員選舉，曾刊登於選舉公報學

歷欄內之候選人學歷，得予免附。（本法施行細則 15條第 6

項）。 

 四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4條第 2項規定：「候選人競選辦事

處不得設於機關（構）、學校、依法設立之人民團體或經常

定為投、開票所之處所及其他公共場所，但政黨之各級黨部

辦公處，不在此限」。 

 五、本次選舉計 5 位申請登記候選人，競選辦事處各設 1 處，候

選人之政見稿、競選辦事處（詳如附件）經公所及本會審查

結果，尚無違反公職選罷法第 55 條及第 44 條第 2 項規定之

情事，准予刊登選舉公報及競選辦事處之登記，提請審議。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函知左營區公所，依審議結果辦理，核准登記

競選辦事處另函知高雄市政府環保局及警察局、相關分局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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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 5 案：擬具本會辦理「高雄市第 3 屆路竹區後鄉里里長補選」工作

進行程序表（草案）、候選人申請登記暨姓名號次抽籤須知

（草案）、選舉公告（稿）、候選人登記公告（稿）、選舉期

間等選務相關事宜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高雄市政府108年2月15日高市府民自字第10803351101

號函辦理。 

二、前項來函以：「本市路竹區後鄉里里長蘇臨堡於 108年 2月 5

日因病逝世，其里長職務出缺，請貴會依法辦理補選事宜」、

「按地方制度法第 82條第 3項規定，里長死亡者，應自事實

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。」。 

三、為辦理上開補選，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暨其施行細則，

訂定「高雄市第 3屆路竹區後鄉里里長補選工作進行程序表」

（草案），擬訂於 108年 3月 6日發布選舉公告、108年 3月

7 日發布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項公告、108 年 3 月 11 日

至 3 月 13 日受理候選人申請登記、108 年 4 月 10 日候選人

抽籤決定號次，並於 108年 4月 20日舉行投票。 

四、另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訂頒「各級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罷免

期間之計算方式」及「高雄市選舉委員會各區選務作業中心

設置要點」第 8 點規定，於里長補選時，區選務作業中心比

照本會辦理選舉期間為 1 個半月。本次里長補選本會及區選

務作業中心選舉期間擬訂自 108 年 3 月 11 日起至 4 月 24 日

止計 1個半月。 

辦  法： 

一、俟審議通過後，將辦理本次里長補選選務工作進行程序表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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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期間，函請該區公所、戶政事務所及本會各組室確實掌握

進度辦理。 

二、依規定於 108 年 3 月 6 日發布選舉公告，並陳報中央選舉委

員會備查。 

三、依規定於 108 年 3 月 7 日發布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項公

告，並函請該區公所於里辦公處張貼公告，以廣週知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 6 案：107 年高雄市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仁武區第 671 投開票所選舉

人吳○蘭女士撕毀市議員選舉票，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

法第 110條第 8項規定一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 107年 12月 25日高市警仁

分偵字第 10773565500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本案據仁武分局調查筆錄記載略以，警方：「你因何故要撕

毀選票」，吳○蘭：「我因投錯號碼才會把選票撕毀」。查

103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時本會亦有類似案例，即受處分人

黃○○○持有中度精神障礙證明，經本會裁罰 5,000元後提

起訴願，復經中選會以中選訴字第 027號訴願決定書將原處

分撤銷（詳附件一），本會未再予以處分。 

三、查本案行為人領有「中度身心障礙證明」，其障礙類別為第

1類（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、心智功能），ICD 診斷為 F39【12】

即「非特定的情緒障礙症」（詳附件二）。依行政罰法第 9

條第 3 項規定：「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致不

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，不予處

罰」。同條第 4 項規定：「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，致其辨識

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，顯著減低者，得減輕處

罰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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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四、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 條第 8 項規定：「將選舉票或

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，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

票者，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」。 

    五、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3次會議決議：本案依行政罰法第 9

條第 3 項規定及參照 103年前黃民(中度精神障礙)撕毀選票

案例，不予處罰，並提委員會議審議。 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依決議辦理。 

決  議：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，不予處罰。 

 

第 7 案：民眾檢舉前鎮區瑞北里里長候選人陳○玟投票日從事競選拉

票，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，提

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 107 年 12 月 4 日民眾檢舉案件辦理（如附件）。 

二、 民眾檢舉陳員於 107 年 11 月 24 日（投票日）於瑞祥街與瑞

孝街口處向前往投票所投票的選民進行拉票（詳如錄影檔）。 

三、 案經本會函請被檢舉人提出陳述意見書，陳員於 107 年 12

月 27 日提具陳述書內容略以：「照片 1，本人投票當天並

未穿戴選舉背心跟相關選舉物件，也並未在現場跟里民交談

或手勢等違反選舉事宜。照片 2，瑞祥街與瑞孝街口現場沒

有交通號誌，一般有愛心的人經過看到難道不會停下來指揮

交通讓老人家及行動不便者能順利前往投票，指揮當中也未

有任何交談或手勢拉票，何來違背選罷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

定！」、「身為現任里長維護現場秩序及指揮交通讓里民順

利投票，難道不是里長應盡的職責嗎？……」（詳如后附）。 

四、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：「政黨及任何

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。」違者，依同法第

110 條第 5 項規定，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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鍰。 

五、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3 次會議決議：本案因無積極的  

    證據可證明候選人投票日有從事競選活動行為，不予處 

    罰，並提委員會議審議。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依決議辦理，並函復檢舉人。 

決  議：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，不予處罰。 

 

第 8 案：民眾檢舉阿蓮區青旗里里長候選人陳○曉投票日從事競選拉

票，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，提

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 年 11 月 30 日中選法字第

1070032016 號函轉民眾檢舉案件辦理（如附件）。 

二、 民眾檢舉陳員於 107 年 11 月 24 日（投票日）當天於 231

投開票所 30 公尺內穿著繡有本人姓名的服裝拉票助選，並

勸誘他人投票給特定高雄市長候選人及特定高雄市議員候

選人，疑違反選罷法。（詳如錄影檔）。經本會函請被檢舉

人提出陳述意見書，陳員於 107 年 12 月 27 日提具陳述書內

容略以：「本人已連任阿蓮區青旗里里長 3屆，亦為青旗里

唯一里長候選人，為同額選舉，無需特意在投票當日有拉票

行為。投票當日前往投票所投票，遇到里民打招呼，於情於

理皆應回應里民，並無刻意拜託或影響里民投票意願，僅為

一般聊天之情事，照片僅是顯示與里民間互相打招呼，並不

能說明有任何違法情事。」。（詳如附件） 

三、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：「政黨及任何

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。」違者，依同法第

110 條第 5 項規定，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

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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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3 次會議決議：依公職人員選舉罷

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，處陳○曉新台幣 50 萬元罰鍰，並

提委員會議審議。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依決議辦理，並函復檢舉人。 

決  議：本案青旗里里長選舉候選人係同額競選，且從影片觀之陳員

非主動或積極拉票，考量該事件受責難程度與所生影響並不

大，爰參酌行政罰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:「依本法規定減輕

處罰時，裁處之罰鍰不得逾法定罰鍰最高額之二分之一，亦

不得低於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二分之一；…………」，將裁罰金

額由 50萬減為 25萬元。 

 

第 9 案：民眾檢舉左營區頂西里里長候選人吳○照投票日從事競選拉

票，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，提

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 107年 12月 10日高市警左

分偵字第 10773623500 號函轉民眾檢舉案件辦理。 

二、 民眾檢舉吳員於 107 年 11 月 24 日（投票日）在左營區明德

國小投開票所校門口前對前來投票民眾舉 1號手勢，從事競

選拉票活動，疑違反選罷法（詳如錄影檔）。經本會函請被

檢舉人提出陳述意見書，吳員於 108 年 1 月 2 日提具陳述書

內容略以：「查投票當日本人投完票後，立即遠離投票所數

百公尺處（即明德國小大門口角落處）短暫停留，等候家人

投完票偕同回家，當日並無穿著或戴有候選人姓名、號次之

衣物，亦沒有任何舉動或意思表示拉票行為。」（詳如附

件）。 

三、 本案依左營分局來函表示：「經本分局調閱明德國小門口周

遭監視器，發現候選人吳○照確有上述行為，案爰函請貴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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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處」。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：「政

黨及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。」違者，依

同法第 110 條第 5 項規定，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

以下罰鍰。 

四、 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3 次會議決議：依公職人員選舉罷

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，處吳○照新台幣 50 萬元罰鍰，並

提委員會議審議。 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依決議辦理，並函復檢舉人。 

決  議：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裁處新台幣 50 萬元。 

 

第 10 案：民眾檢舉仁武區仁慈里里長候選人洪○琴投票日從事競選拉

票，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，提

請審議。 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 107 年 12 月 8 日高市警仁

分偵字第 10773424100 號函轉民眾檢舉案件辦理。 

二、 民眾檢舉洪員於 107 年 11 月 24 日（投票日）上午 9 時至

10時於仁武區仁慈里活動中心 0707號投開票所旁，從事公

然拉票及現場發放選舉公報及投票通知單，疑違反選罷法。 

三、 案經本會函請被檢舉人提出陳述意見書，該員於 107 年 12

月 28 日提具陳述書內容略以：「查該檢舉照片所拍攝之畫

面係在路旁之公共停車場，呈現本人背影及周遭有眾多人、

車之景象，根本未能證明本人有持選舉宣傳文宣向民眾拉票

之行為，且畫面中之人當日係已投完票而在投開票所外與本

人相遇之人，也僅有禮貌性寒暄，根本沒有涉及選舉拉票之

話題，故本案檢舉人根本沒有明確及具體之證據……，尚請

貴會為公正客觀之裁決。」（詳如后附）。 

四、 為釐清本案情，本會再函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協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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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取投票日 0707 投開票所附近之監視器錄影資料，惟該分

局 107 年 12 月 24 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 10773549400 號函

復：「監視器時間只有保存 3 日，已無選舉當日（11/24）

之畫面」。 

五、 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：「政黨及任何

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。」違者，依同法第

110 條第 5 項規定，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

鍰。 

六、 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3 次會議決議：檢舉人所檢舉之證

據(照片)無法證明有從事拉票行為，不予處罰，並提委員會

議審議。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依決議辦理，並函復檢舉人。 

決  議：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，不予處罰。 

 

第 11 案：民眾檢舉鼓山區裕興里里長候選人曾○發投票日從事競選拉

票，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，提

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年 12月 7日中選法字第 107000325 

1 號函轉民眾檢舉案件辦理。 

二、 民眾檢舉曾員於 107 年 11 月 24 日（投票日）上午 07：59

在 823號投票所（瑞豐聯合里活動中心）一樓門口向排隊選

民拉票，並以手勢向投票選民比出 1 號，暗示選民票投 1

號，隨後又前往投票所不遠處（鼓山區裕興路 2號與 4號門

口）進行整日拉票活動。 

三、 案經本會函請被檢舉人提出陳述意見書，該員於 107 年 12

月 27 日提具陳述書內容略以：「陳述人於投票日投票時間

前往 823 號投票所，查看投票箱是否清空，上午 7 點 58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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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即步出投開票所。離開投開票所時見排隊投票人潮眾多紊

亂，遂口頭請民眾依序排好隊，過程中皆未表明候選人身

分，更未以口頭、手勢、姿態等任何形式從事競選活

動……」，並表示其「於鼓山區裕興路 2號與 4號門口前進

行整日拉票，純屬不實指控，事實為陳述人居住於鼓山區裕

興路 3號，恰好位於鼓山區裕興路 2號與 4號對面，陳述人

在自家門口其自由活動卻被……」。（詳如后附）。 

     四、為釐清本案情，本會乃函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協助

調取相關路段投票日之監視器錄影資料，惟該分局 107 年

12月 18日高市警鼓分治字第 10773128500 號函復：「該路

周圍無設置本分局監視器，無法提供相關錄影資料」。           

五、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：「政黨及任何

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。」違者，依同法第

110 條第 5 項規定，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

鍰。 

六、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3次會議決議：檢舉人所檢舉之證

據(照片)無法證明有從事拉票行為，不予處罰，並提委員會

議審議。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依決議辦理，並函復檢舉人。 

決  議：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，不予處罰。 

 

第 12 案：民眾檢舉網民 andymatt123 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，並使用手

機拍攝選票上傳至網路(如附件 1)，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

免法(下稱本法)第 63 條第 2 項規定，擬移請高雄地方檢察署

偵辦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07 年 12 月 6 日中選法字第

1070032361 號函轉民眾檢舉案件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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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旨揭檢舉案，除涉嫌違反本法第 63 條第 2 項：「選舉人圈

選後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」（違者依本法 105條處 2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下罰金）外，

亦同時違反本法第 65 條第 3 項：「選舉人及第十八條第三

項規定之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。」

（違者依本法 106條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）

規定。 

三、 將選票圈選內容拍照上傳至網路部份，因屬刑事罰範疇，擬

將本案函轉地檢署偵辦，另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之行政罰部

份，由於臉書公司無法協助提供被檢舉人資料(如附件 2)，

擬另函檢舉人提供被檢舉人資料後再行辦理。 

四、 本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63 次會議決議：上開涉及刑事部分

函請地檢署偵辦，行政罰部分則俟地檢署偵辦結果後再行辦

理，本案並提委員會議審議。  

辦  法：審議通過後依決議辦理。 

決  議：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辦理。 

臨時動議： 

第 1案：有關 108年 3-5月開會日期? 提請討論。(第一組提議) 

說  明：為利委員行程之安排，有關 108 年 3-5 月開會日期暨時間，

擬先提請討論? 

決  議：第 87 次委員會議訂於 3 月 20 日(星期三)下午 16 時 30 分召

開；第 88 次委員會議訂於 4 月 24 日(星期三)下午 16 時 30

分召開；第 89 次委員會議訂於 5 月 22 日(星期三)下午 17

時召開。 

散  會：下午 18時 25分。 


